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纸质采购计划管理的通知 
 

为强化政府采购计划管理，增强政府采购活动计划性，提高

采购效率和采购质量，经局长审批同意，现对加强政府采购纸质

采购计划管理提出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除下列情形外，我局政府采购计划应当通过一体化系统

进行指标下达及采购计划申报。 

  ㈠跨年度预算采购计划； 

㈡定点类等无金额或事先不能计算出价格总额的采购计划； 

㈢非本市市级预算单位采购计划； 

㈣市重点工程采购计划； 

㈤应急性支出采购计划。 

二、跨年度预算采购计划、定点类等无金额或事先不能计算

出价格总额的采购计划仍执行现有纸质计划流转程序：采购人编

制纸质采购计划，报主管处室备案签章后（专管员在采购计划表

中注明属于哪种情形），交由采购处登记盖章。 

三、非本市市级预算单位采购计划，由采购人编制纸质采购

计划，直接报采购处备案签章。 

四、市重点工程采购计划，由采购人编制纸质采购计划，报

经建处备案签章后（经建处在采购计划表中注明属于市重点工程

采购计划），交由采购处登记盖章。 

五、应急性支出采购计划，由采购人编制纸质采购计划报主

管处室，主管处室经收集相关证明材料并通过办公 OA 系统签报

流程报局主要领导审批后，由主管处室备案签章（专管员在采购

计划表中注明属于应急性支出采购计划并附签报办理单），交由

采购处登记盖章。 

六、本通知所述纸质采购计划流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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